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蔡軒宇   

訴訟代理人  呂承翰律師

            蕭品丞律師

被 上訴 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世亨 

被 上訴 人  廖尚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08年5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8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2年1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廖尚文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

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及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

司自民國一０六年八月三十日起、被上訴人廖尚文自民國一０七

年三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

內同免給付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

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預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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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及

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

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

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原為王令麟，嗣變更為趙世亨，茲據趙世亨聲明承受訴訟，

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民事委任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23-32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

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東森公司於本院以原

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097號債權憑證（下稱原法院第47097

號債權憑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

司執字第72676號債權憑證（下稱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

證）所示債權為抵銷之抗辯，因東森公司業已釋明其對上訴人

聲請強制執行之結果，上訴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等情，有各該債

權憑證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199、211-214頁），且上訴人

對前揭債權內容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31、359頁），堪認

東森公司就如不許其提出上開抵銷之抗辯，顯失公平一節，業

已釋明在卷，應准其提出。　

貳、實體方面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原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森公

司）擔任燈光師，於民國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許，在新北

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工作中，因工作現場攝影線

材雜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致伊踩到攝影線跌倒，受有前十

字韌帶斷裂及內外兩側半月板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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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罹患憂鬱症及焦慮症，伊因系爭職災受有勞動能力減少之

損害新臺幣（下同）268萬8,884元，森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被上訴人

廖尚文為當時森森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應與森森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東森公司（與廖尚文合稱

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1日與森森公司合併，為存續公司，應

承受上開債務等情。並求為命被上訴人各應給付伊268萬8,884

元，東森公司自106年8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按

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

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之判決（上訴人就其餘敗

訴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主張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與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鑑定表所鑑定之16%

不符，且經函查臺大醫院，亦表明上訴人左膝蓋受有舊傷並手

術治療，且舊傷部位與系爭職災造成之傷害部位有結構上高度

關聯性，故先前所鑑定之16%實包含左膝舊傷之勞動力減損，

不得全部歸責於系爭職業災害，至於勞動能力減損之真實比

例，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且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

遠較常人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

生之擴大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

則，而應類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又上訴人於106年11月24

日始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賠償，已逾2年時效。再者，倘認東

森公司應賠償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則以上訴人對東森

公司之債務即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給付東

森公司104萬元本息，及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

人應給付東森公司1萬0,139元本息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除確定部分外，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更審前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上訴人提起第

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

續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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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268萬8,884元，及東森公司自106年8

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

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起訴時之森森公司106年4月1日起與東森公司合併，森

森公司為消滅公司，東森公司為存續公司，且東森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於107年10月29日由廖尚文變更為王令麟等情，有經濟

部106年5月8日經授商字第10601048830號函、東森公司變更登

記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60、61頁、卷三第19-21頁）。

依公司法第319條規定準用同法第75條之規定，本件森森公司

與其受僱人即上訴人間因系爭職災所生損害賠償之爭議，自應

由東森公司承受。

㈡上訴人係00年0月00日出生，其自100年7月1日起受僱於森森公

司，擔任燈光師，每月薪資4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在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

○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中，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

影線材絆倒，送往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下稱

慈濟醫院）救治，經診斷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

月軟骨破裂之傷害（見原審卷一第125-230、314-408頁之慈濟

醫院病歷）。

㈣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載上訴

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及搬重

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㈤森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

5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

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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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9頁）。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

此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81頁）。上訴人以森森公司上開終

止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為由，訴請被上

訴人應自105年4月6日起至回復兩造間僱傭關係之日止，按月

給付4萬2,000元本息部分，已經敗訴確定。

㈥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

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

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

鬱、焦慮就診」（見原審卷一第38、233頁）。

㈦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

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

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

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原審卷二第80頁）。

㈧上訴人於106年8月29日在原審追加因系爭職災所受勞動能力減

少之損失（見原審卷二第90-93頁）。

㈨原審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

例等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

7年2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

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

骨破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

主要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

用」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

故後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

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

訴人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

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

計此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原

審卷二第277-278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

項等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

求廖尚文，賠償因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是否有理由？㈡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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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為上訴人與有過失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㈢被上訴人為時

效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㈤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是否有理

由？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東

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賠償因

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73萬2,900元，為有理由：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法

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

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

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

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

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受僱於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工作，於10

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上訴人於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區

○○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時，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

材絆倒，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

害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森森公司為上訴人之雇主，

對於工作場所之攝影棚地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

態，致上訴人於工作期間，遭地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而受

傷，上訴人主張森森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

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規定，致生系爭職災，造成

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東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

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次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如有

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與公司對他人負連帶賠償之

責。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應與公司負連帶賠

償責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有

遵守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自應負責，公司為業務上權利

義務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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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當保障。查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職災發生時，廖尚文係森

森公司之負責人，對上開勞工安全衛生事宜應善盡督導之責，

使森森公司就防止勞工因工作場所之地板欠缺安全狀態所引起

之危害，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等情，為被上訴人

所不爭執，則廖尚文為森森公司負責人，既負有上開督導之義

務，其怠於執行上開督導職務，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而受傷

害，則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尚文負連帶

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身體受不法侵害者，固得請求賠償

減少勞動能力，但以有損害發生為要件。所謂減少勞動能力，

乃指職業上工作能力一部之滅失而言。身體或健康受侵害，是

否受有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

之對價是否減少為標準。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勞動力減損29%，

自105年3月25日起至65歲退休（即000年0月00日）止，合計受

有勞動力減損損害268萬8,884元等語。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勞

動能力減損比例確切為何，應由上訴人舉證，臺大醫院鑑定勞

動能力減損16%，應不得全部歸責於本件之職業災害事件等

語。經查：

⑴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

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

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

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不爭執事項㈦）；原審

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例等

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7年2

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日事

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

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主要

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用」

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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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

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訴人

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肩峰

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計此

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不爭執

事項㈨）。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認上訴人所受傷害，

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等情，堪認上訴人因系爭職災

所受之傷害，確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又臺大醫院

由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

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

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

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惟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

害為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等，而左肩峰鎖

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並非系爭職災所造

成之傷害（見不爭執事項㈢）。是以，原審囑託臺大醫院鑑定

時，該院以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

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並將上訴人工作經歷及事故

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

6%，倘加計上訴人主張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

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始高於16%等

情，業如前述，則本院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應於排除

非系爭職災所造成之「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

性骨折」之傷害後，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既為「左膝

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其因此所致勞動能

力減損之比例應為16%一節，堪予認定。

⑵上訴人於系爭職災發生時之每月薪資4萬2,000元，業如前述，

依首揭說明，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之對價即應以此

為標準。又上訴人為00年0月00日生（見不爭執事項㈡），森

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

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

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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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此存證信函，森森公司

前揭終止為合法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㈤），是系爭勞動契約於

105年3月28日經森森公司合法終止一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自系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日即105年3月28

日起至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款所定65歲之強制退休年齡即000

年0月00日止，因勞動能力減損所受之薪資損失等語，堪認有

據。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①上訴人請求自105年3月28日起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日即112

年12月26日止，計7年8月又29日已到期之所受薪資損失部分，

其得請求一次給付之金額為62萬4,526元【計算式：42,000×1

6%×（7x12+8+29/31）=624,526，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上訴人請求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132年9月17日止，一次給付

之薪資損失部分，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

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10萬8,374元【計算方式為：

6,720×164.59510152+(6,720×0.67741935)×(165.0993032-16

4.59510152)=1,108,374.3383619278。其中164.59510152為月

別單利(5/12)%第236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65.0993032為月別

單利(5/12)%第237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7741935為未滿一月

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1/31=0.67741935)。採四捨五入，元以

下進位】。　

③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73萬2,900元（計算式：624,

526+1,108,374=1,732,900），自應准許，至逾上開範圍勞動

能力減損之請求，即乏所據。

㈡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過

失比例各為30%、7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萬3,030

元：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

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東森公

司現場指導劉威志於本院證稱：上訴人跌倒的位置在燈光控制

台前面，控制台周圍是放置燈光師使用的器具，如果使用不

當，會踩到跌倒；屬於燈光師的燈具都是由燈光師管理，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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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某區域自己管理等語（見本院勞上字卷第218-220頁）可

知，燈光師負有集中管理自身所使用燈具之義務，以免自己或

他人碰到或踩到而發生意外。則本件上訴人擔任燈光師工作，

於發生系爭職災時，正在攝影棚工作，其見工作現場攝影線材

雜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時，除應將自身使用之燈具集中放在

適當位置避免碰到或踩到外，在走動時尤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

攝影線材，避免不慎踩到攝影線材而跌倒。詎上訴人於走動

時，疏未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致不慎踩到而跌倒受

傷，則上訴人對系爭職災之發生，亦有過失，應堪認定；又上

訴人之前揭過失，復為造成系爭傷害結果發生原因之一而具相

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依前開說明自應承擔其之過失責任，而有

過失相抵之適用，應減輕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次按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

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

意旨參照），亦即應針對損害發生之具體情形，分析其原因力

及過失之強弱輕重予以決定。本件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履行

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被上訴人有前述未注意燈具集中

放在適當位置及走動時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之過失，

堪認被上訴人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造成系爭職災之原因力較

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職災原因

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被上訴人應負10分之7過失責

任，上訴人應負擔10分之3過失責任。爰依兩造過失之程度，

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

1萬3,030元〔計算式：1,732,900x（1-30%）＝1,213,030〕。

⒊至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較常人

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之擴大

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而應類

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等語。惟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

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

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

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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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未免失諸過苛，因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職權。查本件上訴人原受有173萬2,900元之損害，惟因其應負

擔10分之3過失責任，而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上

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21萬3,030元，業如前述，是本院

審酌被上訴人既僅就其應負擔之10分之7過失責任部分負賠償

之責，而非負全部賠償責任，尚無過苛之情形，自無再行審酌

上訴人有無特殊體質而類推適用過失相抵，減輕被上訴人賠償

金額之必要。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為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

所明定。所謂知有損害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人身侵害之

被害人因不法行為受有傷害後，經相當之期間始呈現後遺症或

損害呈現固定者，因其內容或程度於不法行為發生時並不明

確，須經漸次的治療，至後遺症已顯在化或損害固定時，被害

人始有知悉可能。故除非於被侵害伊始，依當時科學知識，醫

師本其專業可認識其必然發生後遺症或固定之損害，而為被害

人所能知悉，否則，自難謂被害人對此損害於不法行為發生之

初即得預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29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次按如當事人間就知之

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7號判決要旨參

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院接受

手術治療，於104年4月2日出院後，分別於104年4月15日、5月

27日、6月24日、8月5日、9月2日、9月18日、9月25日、10月9

日、10月14日、12月1日，及105年2月23日、3月9日、3月16日

至慈濟醫院骨科及復健科門診，有慈濟醫院電子病歷可參（見

原審卷一第166、169、174-175、181-183、187-194、197-20

0、203-204、207-209頁）。嗣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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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

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

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慮就診」（見不爭執事

項㈥）。準此，上訴人因系爭職災104年4月2日出院後，持續

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始於

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法完全復

原…」等情，則上訴人主張伊所受之傷害，迄於105年5月12日

始經醫師認定無法完全復原，始知悉勞動能力減損等語，尚非

全然無據。

⑵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

院接受手術治療，已處於勞動能力有所減損之狀態，可知悉本

身因勞動能力減損而受有損失，其遲至更審前本院106年8月29

日言詞辯論期日始追加請求東森公司、廖尚文給付268萬8,884

元本息，已逾2年時效消滅期間等語，已為上訴人所否認，則

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院時，已

知悉其有勞動能力減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然查，上訴人因

系爭職災而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

傷害，其於104年3、4月間接受手術治療後，於104年4月2日出

院，而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

載上訴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

及搬重工作」（見不爭執事項㈣），並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

出院後，持續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嗣慈濟醫院骨科

林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

無法完全復原…」等情，是依上傷勢及醫囑內容觀之，上訴人

於出院後，醫囑既建議宜復健1年，而上訴人亦據此持續進行

復健，本院尚難依上訴人之前揭傷勢，形成其於出院時，已知

悉無法完全復原之心證。因此，在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已有醫

師本其專業知識可預知上訴人於出院時之身體將遺存損害，亦

未舉證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已經由諮詢醫師專業

評估癒後情形，而有預見治療終止可能遺留後遺症之可能性，

是被上訴人所舉之證據，尚無法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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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知悉其無法完全復原，而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事，故被

上訴人前揭時效之抗辯，委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有理由，經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15萬9,802元：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

定有明文。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

之一種，為抵銷時既不需相對人之協助，亦無經法院裁判之必

要（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55號判決先例參照）。查上訴人

就被上訴人據此抵銷之㈠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⒈104萬

元，及自受領時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各期

受領之時間及金額等各項，詳如本院卷二第317-319頁之附件3

6所示）；⒉原法院111年度勞全聲字第1號程序費用1,000元；

⒊執行費用1,000元；㈡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⒈10,1

39元，及自110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之

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1,000元；⒊執行費用89元等債權內

容，均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31、359頁），是以，上訴人對被

上訴人負有合計原本為105萬3,228元之債務（計算式：1,040,

000+1,000+1,000+10,139+1,000+89=1,053,228），是兩造所

負之債務均已適於抵銷之情狀，而抵銷係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

之，其性質為形成權，為抵銷時無待相對人協助之情，亦如前

述，則被上訴人抗辯：其以對上訴人前揭合計105萬3,228元本

息債權為抵銷一節，應屬可採。

⒉又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

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

項參照。基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之105萬3,228元及

遲延利息債權已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則溯及最初

得為抵銷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121萬3,030元及遲延利息等

債權於前揭抵銷之數額內消滅，應堪認定。再者，就抵銷之順

序，兩造均同意以原本先為抵銷（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從

而，經抵銷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9,802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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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13,030－1,053,228＝159,802）及遲延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

應各給付上訴人15萬9,802元，及東森公司自追加起訴之翌日

即106年8月30日（見不爭執事項㈧）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

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

務，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其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

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

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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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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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蔡軒宇    
訴訟代理人  呂承翰律師
            蕭品丞律師
被 上訴 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世亨  
被 上訴 人  廖尚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5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2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廖尚文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及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０六年八月三十日起、被上訴人廖尚文自民國一０七年三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令麟，嗣變更為趙世亨，茲據趙世亨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民事委任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23-32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東森公司於本院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097號債權憑證（下稱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司執字第72676號債權憑證（下稱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所示債權為抵銷之抗辯，因東森公司業已釋明其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之結果，上訴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等情，有各該債權憑證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199、211-214頁），且上訴人對前揭債權內容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31、359頁），堪認東森公司就如不許其提出上開抵銷之抗辯，顯失公平一節，業已釋明在卷，應准其提出。　
貳、實體方面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原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於民國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工作中，因工作現場攝影線材雜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致伊踩到攝影線跌倒，受有前十字韌帶斷裂及內外兩側半月板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職災），因而罹患憂鬱症及焦慮症，伊因系爭職災受有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害新臺幣（下同）268萬8,884元，森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廖尚文為當時森森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森森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東森公司（與廖尚文合稱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1日與森森公司合併，為存續公司，應承受上開債務等情。並求為命被上訴人各應給付伊268萬8,884元，東森公司自106年8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之判決（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主張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鑑定表所鑑定之16%不符，且經函查臺大醫院，亦表明上訴人左膝蓋受有舊傷並手術治療，且舊傷部位與系爭職災造成之傷害部位有結構上高度關聯性，故先前所鑑定之16%實包含左膝舊傷之勞動力減損，不得全部歸責於系爭職業災害，至於勞動能力減損之真實比例，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且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較常人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之擴大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而應類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又上訴人於106年11月24日始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賠償，已逾2年時效。再者，倘認東森公司應賠償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則以上訴人對東森公司之債務即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給付東森公司104萬元本息，及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給付東森公司1萬0,139元本息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除確定部分外，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更審前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續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268萬8,884元，及東森公司自106年8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起訴時之森森公司106年4月1日起與東森公司合併，森森公司為消滅公司，東森公司為存續公司，且東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10月29日由廖尚文變更為王令麟等情，有經濟部106年5月8日經授商字第10601048830號函、東森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60、61頁、卷三第19-21頁）。依公司法第319條規定準用同法第75條之規定，本件森森公司與其受僱人即上訴人間因系爭職災所生損害賠償之爭議，自應由東森公司承受。
㈡上訴人係00年0月00日出生，其自100年7月1日起受僱於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每月薪資4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在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中，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送往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救治，經診斷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見原審卷一第125-230、314-408頁之慈濟醫院病歷）。
㈣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載上訴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及搬重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㈤森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9頁）。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此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81頁）。上訴人以森森公司上開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為由，訴請被上訴人應自105年4月6日起至回復兩造間僱傭關係之日止，按月給付4萬2,000元本息部分，已經敗訴確定。
㈥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慮就診」（見原審卷一第38、233頁）。
㈦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原審卷二第80頁）。
㈧上訴人於106年8月29日在原審追加因系爭職災所受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失（見原審卷二第90-93頁）。
㈨原審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例等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7年2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主要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用」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故後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訴人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計此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原審卷二第277-278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賠償因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是否有理由？㈡被上訴人為上訴人與有過失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㈢被上訴人為時效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㈤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是否有理由？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賠償因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73萬2,900元，為有理由：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受僱於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工作，於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上訴人於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時，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森森公司為上訴人之雇主，對於工作場所之攝影棚地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態，致上訴人於工作期間，遭地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而受傷，上訴人主張森森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規定，致生系爭職災，造成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東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次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與公司對他人負連帶賠償之責。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有遵守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自應負責，公司為業務上權利義務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人相當保障。查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職災發生時，廖尚文係森森公司之負責人，對上開勞工安全衛生事宜應善盡督導之責，使森森公司就防止勞工因工作場所之地板欠缺安全狀態所引起之危害，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則廖尚文為森森公司負責人，既負有上開督導之義務，其怠於執行上開督導職務，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而受傷害，則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尚文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身體受不法侵害者，固得請求賠償減少勞動能力，但以有損害發生為要件。所謂減少勞動能力，乃指職業上工作能力一部之滅失而言。身體或健康受侵害，是否受有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之對價是否減少為標準。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勞動力減損29%，自105年3月25日起至65歲退休（即000年0月00日）止，合計受有勞動力減損損害268萬8,884元等語。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確切為何，應由上訴人舉證，臺大醫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16%，應不得全部歸責於本件之職業災害事件等語。經查：
⑴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不爭執事項㈦）；原審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例等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7年2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主要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用」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故後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訴人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計此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不爭執事項㈨）。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認上訴人所受傷害，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等情，堪認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確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又臺大醫院由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惟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為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等，而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並非系爭職災所造成之傷害（見不爭執事項㈢）。是以，原審囑託臺大醫院鑑定時，該院以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並將上訴人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倘加計上訴人主張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始高於16%等情，業如前述，則本院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應於排除非系爭職災所造成之「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後，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既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其因此所致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應為16%一節，堪予認定。
⑵上訴人於系爭職災發生時之每月薪資4萬2,000元，業如前述，依首揭說明，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之對價即應以此為標準。又上訴人為00年0月00日生（見不爭執事項㈡），森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此存證信函，森森公司前揭終止為合法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㈤），是系爭勞動契約於105年3月28日經森森公司合法終止一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自系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日即105年3月28日起至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款所定65歲之強制退休年齡即000年0月00日止，因勞動能力減損所受之薪資損失等語，堪認有據。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①上訴人請求自105年3月28日起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日即112年12月26日止，計7年8月又29日已到期之所受薪資損失部分，其得請求一次給付之金額為62萬4,526元【計算式：42,000×16%×（7x12+8+29/31）=624,526，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上訴人請求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132年9月17日止，一次給付之薪資損失部分，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10萬8,374元【計算方式為：6,720×164.59510152+(6,720×0.67741935)×(165.0993032-164.59510152)=1,108,374.3383619278。其中164.59510152為月別單利(5/12)%第236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65.0993032為月別單利(5/12)%第237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7741935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1/31=0.67741935)。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③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73萬2,900元（計算式：624,526+1,108,374=1,732,900），自應准許，至逾上開範圍勞動能力減損之請求，即乏所據。
㈡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過失比例各為30%、7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萬3,030元：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東森公司現場指導劉威志於本院證稱：上訴人跌倒的位置在燈光控制台前面，控制台周圍是放置燈光師使用的器具，如果使用不當，會踩到跌倒；屬於燈光師的燈具都是由燈光師管理，會集中在某區域自己管理等語（見本院勞上字卷第218-220頁）可知，燈光師負有集中管理自身所使用燈具之義務，以免自己或他人碰到或踩到而發生意外。則本件上訴人擔任燈光師工作，於發生系爭職災時，正在攝影棚工作，其見工作現場攝影線材雜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時，除應將自身使用之燈具集中放在適當位置避免碰到或踩到外，在走動時尤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避免不慎踩到攝影線材而跌倒。詎上訴人於走動時，疏未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致不慎踩到而跌倒受傷，則上訴人對系爭職災之發生，亦有過失，應堪認定；又上訴人之前揭過失，復為造成系爭傷害結果發生原因之一而具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依前開說明自應承擔其之過失責任，而有過失相抵之適用，應減輕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次按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應針對損害發生之具體情形，分析其原因力及過失之強弱輕重予以決定。本件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被上訴人有前述未注意燈具集中放在適當位置及走動時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之過失，堪認被上訴人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造成系爭職災之原因力較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職災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被上訴人應負10分之7過失責任，上訴人應負擔10分之3過失責任。爰依兩造過失之程度，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萬3,030元〔計算式：1,732,900x（1-30%）＝1,213,030〕。
⒊至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較常人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之擴大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而應類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等語。惟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因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查本件上訴人原受有173萬2,900元之損害，惟因其應負擔10分之3過失責任，而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上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21萬3,030元，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既僅就其應負擔之10分之7過失責任部分負賠償之責，而非負全部賠償責任，尚無過苛之情形，自無再行審酌上訴人有無特殊體質而類推適用過失相抵，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之必要。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為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知有損害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人身侵害之被害人因不法行為受有傷害後，經相當之期間始呈現後遺症或損害呈現固定者，因其內容或程度於不法行為發生時並不明確，須經漸次的治療，至後遺症已顯在化或損害固定時，被害人始有知悉可能。故除非於被侵害伊始，依當時科學知識，醫師本其專業可認識其必然發生後遺症或固定之損害，而為被害人所能知悉，否則，自難謂被害人對此損害於不法行為發生之初即得預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次按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院接受手術治療，於104年4月2日出院後，分別於104年4月15日、5月27日、6月24日、8月5日、9月2日、9月18日、9月25日、10月9日、10月14日、12月1日，及105年2月23日、3月9日、3月16日至慈濟醫院骨科及復健科門診，有慈濟醫院電子病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66、169、174-175、181-183、187-194、197-200、203-204、207-209頁）。嗣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慮就診」（見不爭執事項㈥）。準此，上訴人因系爭職災104年4月2日出院後，持續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法完全復原…」等情，則上訴人主張伊所受之傷害，迄於105年5月12日始經醫師認定無法完全復原，始知悉勞動能力減損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⑵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院接受手術治療，已處於勞動能力有所減損之狀態，可知悉本身因勞動能力減損而受有損失，其遲至更審前本院106年8月2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追加請求東森公司、廖尚文給付268萬8,884元本息，已逾2年時效消滅期間等語，已為上訴人所否認，則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院時，已知悉其有勞動能力減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然查，上訴人因系爭職災而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其於104年3、4月間接受手術治療後，於104年4月2日出院，而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載上訴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及搬重工作」（見不爭執事項㈣），並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院後，持續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嗣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法完全復原…」等情，是依上傷勢及醫囑內容觀之，上訴人於出院後，醫囑既建議宜復健1年，而上訴人亦據此持續進行復健，本院尚難依上訴人之前揭傷勢，形成其於出院時，已知悉無法完全復原之心證。因此，在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已有醫師本其專業知識可預知上訴人於出院時之身體將遺存損害，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已經由諮詢醫師專業評估癒後情形，而有預見治療終止可能遺留後遺症之可能性，是被上訴人所舉之證據，尚無法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已知悉其無法完全復原，而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事，故被上訴人前揭時效之抗辯，委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有理由，經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9,802元：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之一種，為抵銷時既不需相對人之協助，亦無經法院裁判之必要（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55號判決先例參照）。查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據此抵銷之㈠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⒈104萬元，及自受領時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各期受領之時間及金額等各項，詳如本院卷二第317-319頁之附件36所示）；⒉原法院111年度勞全聲字第1號程序費用1,000元；⒊執行費用1,000元；㈡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⒈10,139元，及自110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之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1,000元；⒊執行費用89元等債權內容，均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31、359頁），是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負有合計原本為105萬3,228元之債務（計算式：1,040,000+1,000+1,000+10,139+1,000+89=1,053,228），是兩造所負之債務均已適於抵銷之情狀，而抵銷係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為抵銷時無待相對人協助之情，亦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抗辯：其以對上訴人前揭合計105萬3,228元本息債權為抵銷一節，應屬可採。
⒉又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參照。基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之105萬3,228元及遲延利息債權已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則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121萬3,030元及遲延利息等債權於前揭抵銷之數額內消滅，應堪認定。再者，就抵銷之順序，兩造均同意以原本先為抵銷（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從而，經抵銷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9,802元（計算式：1,213,030－1,053,228＝159,802）及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應各給付上訴人15萬9,802元，及東森公司自追加起訴之翌日即106年8月30日（見不爭執事項㈧）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蔡軒宇    

訴訟代理人  呂承翰律師

            蕭品丞律師

被 上訴 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世亨  

被 上訴 人  廖尚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08年5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8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2年1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廖尚文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

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及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

司自民國一０六年八月三十日起、被上訴人廖尚文自民國一０七年

三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

免給付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

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前

  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

  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

  王令麟，嗣變更為趙世亨，茲據趙世亨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

  聲明承受訴訟狀、民事委任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23-32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東森公司於本院以原法

  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097號債權憑證（下稱原法院第47097號

  債權憑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司

  執字第72676號債權憑證（下稱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

  所示債權為抵銷之抗辯，因東森公司業已釋明其對上訴人聲請

  強制執行之結果，上訴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等情，有各該債權憑

  證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199、211-214頁），且上訴人對前

  揭債權內容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31、359頁），堪認東森

  公司就如不許其提出上開抵銷之抗辯，顯失公平一節，業已釋

  明在卷，應准其提出。　

貳、實體方面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原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森公

  司）擔任燈光師，於民國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許，在新北

  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工作中，因工作現場攝影線材雜

  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致伊踩到攝影線跌倒，受有前十字韌

  帶斷裂及內外兩側半月板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職災），因而

  罹患憂鬱症及焦慮症，伊因系爭職災受有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害

  新臺幣（下同）268萬8,884元，森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

  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廖尚文

  為當時森森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

  森森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東森公司（與廖尚文合稱被上訴人

  ）於106年4月1日與森森公司合併，為存續公司，應承受上開

  債務等情。並求為命被上訴人各應給付伊268萬8,884元，東森

  公司自106年8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按法定利率

  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

  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之判決（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

  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主張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與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鑑定表所鑑定之16%

  不符，且經函查臺大醫院，亦表明上訴人左膝蓋受有舊傷並手

  術治療，且舊傷部位與系爭職災造成之傷害部位有結構上高度

  關聯性，故先前所鑑定之16%實包含左膝舊傷之勞動力減損，

  不得全部歸責於系爭職業災害，至於勞動能力減損之真實比例

  ，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且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

  較常人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

  之擴大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

  而應類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又上訴人於106年11月24日始

  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賠償，已逾2年時效。再者，倘認東森公

  司應賠償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則以上訴人對東森公司

  之債務即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給付東森公

  司104萬元本息，及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

  給付東森公司1萬0,139元本息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除確定部分外，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更審前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上訴人提起第

  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

  續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268萬8,884元，及東森公司自106年8

  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

  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起訴時之森森公司106年4月1日起與東森公司合併，森森

  公司為消滅公司，東森公司為存續公司，且東森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於107年10月29日由廖尚文變更為王令麟等情，有經濟部1

  06年5月8日經授商字第10601048830號函、東森公司變更登記

  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60、61頁、卷三第19-21頁）。依

  公司法第319條規定準用同法第75條之規定，本件森森公司與

  其受僱人即上訴人間因系爭職災所生損害賠償之爭議，自應由

  東森公司承受。

㈡上訴人係00年0月00日出生，其自100年7月1日起受僱於森森公

  司，擔任燈光師，每月薪資4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在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

  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中，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

  材絆倒，送往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下稱慈濟

  醫院）救治，經診斷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

  骨破裂之傷害（見原審卷一第125-230、314-408頁之慈濟醫院

  病歷）。

㈣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載上訴

  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及搬重

  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㈤森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

  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

  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9頁）。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

  此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81頁）。上訴人以森森公司上開終

  止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為由，訴請被上

  訴人應自105年4月6日起至回復兩造間僱傭關係之日止，按月

  給付4萬2,000元本息部分，已經敗訴確定。

㈥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

  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

  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

  慮就診」（見原審卷一第38、233頁）。

㈦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

  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

  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

  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原審卷二第80頁）。

㈧上訴人於106年8月29日在原審追加因系爭職災所受勞動能力減

  少之損失（見原審卷二第90-93頁）。

㈨原審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

  例等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

  7年2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

  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

  骨破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

  主要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

  用」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

  故後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

  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

  訴人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

  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

  計此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原

  審卷二第277-278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

  等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

  廖尚文，賠償因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是否有理由？㈡被上訴

  人為上訴人與有過失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㈢被上訴人為時效

  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㈤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東

  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賠償因

  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73萬2,900元，為有理由：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法

  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

  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

  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

  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

  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受僱於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工作，於10

  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上訴人於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區○○

  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時，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

  倒，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等

  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森森公司為上訴人之雇主，對於工

  作場所之攝影棚地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態，致上

  訴人於工作期間，遭地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而受傷，上訴人

  主張森森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規定，致生系爭職災，造成上訴人受有

  前揭傷害，東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

  任，即屬有據。

⒉次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如有違

  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與公司對他人負連帶賠償之責。

  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

  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有遵守

  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自應負責，公司為業務上權利義務

  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人相

  當保障。查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職災發生時，廖尚文係森森公

  司之負責人，對上開勞工安全衛生事宜應善盡督導之責，使森

  森公司就防止勞工因工作場所之地板欠缺安全狀態所引起之危

  害，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

  爭執，則廖尚文為森森公司負責人，既負有上開督導之義務，

  其怠於執行上開督導職務，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而受傷害，則

  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尚文負連帶賠償責

  任，亦屬有據。

⒊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身體受不法侵害者，固得請求賠償

  減少勞動能力，但以有損害發生為要件。所謂減少勞動能力，

  乃指職業上工作能力一部之滅失而言。身體或健康受侵害，是

  否受有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

  之對價是否減少為標準。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勞動力減損29%，

  自105年3月25日起至65歲退休（即000年0月00日）止，合計受

  有勞動力減損損害268萬8,884元等語。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勞

  動能力減損比例確切為何，應由上訴人舉證，臺大醫院鑑定勞

  動能力減損16%，應不得全部歸責於本件之職業災害事件等語

  。經查：

⑴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

  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

  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

  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不爭執事項㈦）；原審

  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例等

  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7年2

  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日事

  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

  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主要

  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用」

  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故後

  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

  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訴人

  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肩峰

  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計此

  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不爭執

  事項㈨）。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認上訴人所受傷害，

  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等情，堪認上訴人因系爭職災

  所受之傷害，確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又臺大醫院

  由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

  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

  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

  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惟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

  害為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等，而左肩峰鎖

  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並非系爭職災所造

  成之傷害（見不爭執事項㈢）。是以，原審囑託臺大醫院鑑定

  時，該院以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

  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並將上訴人工作經歷及事故

  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

  ，倘加計上訴人主張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

  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始高於16%等情

  ，業如前述，則本院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應於排除非

  系爭職災所造成之「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

  骨折」之傷害後，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既為「左膝前

  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其因此所致勞動能力

  減損之比例應為16%一節，堪予認定。

⑵上訴人於系爭職災發生時之每月薪資4萬2,000元，業如前述，

  依首揭說明，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之對價即應以此

  為標準。又上訴人為00年0月00日生（見不爭執事項㈡），森森

  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年3

  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以上

  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

  契約，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此存證信函，森森公司前揭

  終止為合法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㈤），是系爭勞動契約於105年

  3月28日經森森公司合法終止一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應賠償其自系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日即105年3月28日起

  至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款所定65歲之強制退休年齡即000年0

  月00日止，因勞動能力減損所受之薪資損失等語，堪認有據。

  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①上訴人請求自105年3月28日起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日即112年

  12月26日止，計7年8月又29日已到期之所受薪資損失部分，其

  得請求一次給付之金額為62萬4,526元【計算式：42,000×16%×

  （7x12+8+29/31）=624,526，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上訴人請求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132年9月17日止，一次給付之

  薪資損失部分，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

  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10萬8,374元【計算方式為：6,

  720×164.59510152+(6,720×0.67741935)×(165.0993032-164.5

  9510152)=1,108,374.3383619278。其中164.59510152為月別

  單利(5/12)%第236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65.0993032為月別單

  利(5/12)%第237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7741935為未滿一月部

  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1/31=0.67741935)。採四捨五入，元以下

  進位】。　

③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73萬2,900元（計算式：624,5

  26+1,108,374=1,732,900），自應准許，至逾上開範圍勞動能

  力減損之請求，即乏所據。

㈡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過

  失比例各為30%、7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萬3,030元

  ：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

  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東森公

  司現場指導劉威志於本院證稱：上訴人跌倒的位置在燈光控制

  台前面，控制台周圍是放置燈光師使用的器具，如果使用不當

  ，會踩到跌倒；屬於燈光師的燈具都是由燈光師管理，會集中

  在某區域自己管理等語（見本院勞上字卷第218-220頁）可知

  ，燈光師負有集中管理自身所使用燈具之義務，以免自己或他

  人碰到或踩到而發生意外。則本件上訴人擔任燈光師工作，於

  發生系爭職災時，正在攝影棚工作，其見工作現場攝影線材雜

  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時，除應將自身使用之燈具集中放在適

  當位置避免碰到或踩到外，在走動時尤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

  影線材，避免不慎踩到攝影線材而跌倒。詎上訴人於走動時，

  疏未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致不慎踩到而跌倒受傷，則

  上訴人對系爭職災之發生，亦有過失，應堪認定；又上訴人之

  前揭過失，復為造成系爭傷害結果發生原因之一而具相當因果

  關係，上訴人依前開說明自應承擔其之過失責任，而有過失相

  抵之適用，應減輕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次按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

  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

  意旨參照），亦即應針對損害發生之具體情形，分析其原因力

  及過失之強弱輕重予以決定。本件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履行

  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被上訴人有前述未注意燈具集中

  放在適當位置及走動時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之過失，

  堪認被上訴人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造成系爭職災之原因力較強

  ，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職災原因力

  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被上訴人應負10分之7過失責任

  ，上訴人應負擔10分之3過失責任。爰依兩造過失之程度，減

  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

  萬3,030元〔計算式：1,732,900x（1-30%）＝1,213,030〕。

⒊至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較常人

  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之擴大

  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而應類

  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等語。惟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

  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

  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

  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

  責任，未免失諸過苛，因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職權。查本件上訴人原受有173萬2,900元之損害，惟因其應負

  擔10分之3過失責任，而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上

  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21萬3,030元，業如前述，是本院

  審酌被上訴人既僅就其應負擔之10分之7過失責任部分負賠償

  之責，而非負全部賠償責任，尚無過苛之情形，自無再行審酌

  上訴人有無特殊體質而類推適用過失相抵，減輕被上訴人賠償

  金額之必要。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為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

  所明定。所謂知有損害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人身侵害之

  被害人因不法行為受有傷害後，經相當之期間始呈現後遺症或

  損害呈現固定者，因其內容或程度於不法行為發生時並不明確

  ，須經漸次的治療，至後遺症已顯在化或損害固定時，被害人

  始有知悉可能。故除非於被侵害伊始，依當時科學知識，醫師

  本其專業可認識其必然發生後遺症或固定之損害，而為被害人

  所能知悉，否則，自難謂被害人對此損害於不法行為發生之初

  即得預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29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次按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

  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院接受

  手術治療，於104年4月2日出院後，分別於104年4月15日、5月

  27日、6月24日、8月5日、9月2日、9月18日、9月25日、10月9

  日、10月14日、12月1日，及105年2月23日、3月9日、3月16日

  至慈濟醫院骨科及復健科門診，有慈濟醫院電子病歷可參（見

  原審卷一第166、169、174-175、181-183、187-194、197-200

  、203-204、207-209頁）。嗣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

  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

  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

  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慮就診」（見不爭執事項㈥）。

  準此，上訴人因系爭職災104年4月2日出院後，持續門診及復

  健至105年3月6日止，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

  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法完全復原…」等情，則

  上訴人主張伊所受之傷害，迄於105年5月12日始經醫師認定無

  法完全復原，始知悉勞動能力減損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⑵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

  院接受手術治療，已處於勞動能力有所減損之狀態，可知悉本

  身因勞動能力減損而受有損失，其遲至更審前本院106年8月29

  日言詞辯論期日始追加請求東森公司、廖尚文給付268萬8,884

  元本息，已逾2年時效消滅期間等語，已為上訴人所否認，則

  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院時，已

  知悉其有勞動能力減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然查，上訴人因

  系爭職災而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

  傷害，其於104年3、4月間接受手術治療後，於104年4月2日出

  院，而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

  載上訴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

  及搬重工作」（見不爭執事項㈣），並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

  院後，持續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嗣慈濟醫院骨科林

  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

  法完全復原…」等情，是依上傷勢及醫囑內容觀之，上訴人於

  出院後，醫囑既建議宜復健1年，而上訴人亦據此持續進行復

  健，本院尚難依上訴人之前揭傷勢，形成其於出院時，已知悉

  無法完全復原之心證。因此，在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已有醫師

  本其專業知識可預知上訴人於出院時之身體將遺存損害，亦未

  舉證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已經由諮詢醫師專業評

  估癒後情形，而有預見治療終止可能遺留後遺症之可能性，是

  被上訴人所舉之證據，尚無法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

  ，已知悉其無法完全復原，而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事，故被上

  訴人前揭時效之抗辯，委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有理由，經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15萬9,802元：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

  定有明文。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

  之一種，為抵銷時既不需相對人之協助，亦無經法院裁判之必

  要（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55號判決先例參照）。查上訴人

  就被上訴人據此抵銷之㈠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⒈104萬元

  ，及自受領時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各期受

  領之時間及金額等各項，詳如本院卷二第317-319頁之附件36

  所示）；⒉原法院111年度勞全聲字第1號程序費用1,000元；⒊

  執行費用1,000元；㈡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⒈10,139元

  ，及自110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之計算

  之利息；⒉訴訟費用1,000元；⒊執行費用89元等債權內容，均

  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31、359頁），是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

  負有合計原本為105萬3,228元之債務（計算式：1,040,000+1,

  000+1,000+10,139+1,000+89=1,053,228），是兩造所負之債

  務均已適於抵銷之情狀，而抵銷係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

  性質為形成權，為抵銷時無待相對人協助之情，亦如前述，則

  被上訴人抗辯：其以對上訴人前揭合計105萬3,228元本息債權

  為抵銷一節，應屬可採。

⒉又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

  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

  項參照。基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之105萬3,228元及

  遲延利息債權已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則溯及最初

  得為抵銷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121萬3,030元及遲延利息等

  債權於前揭抵銷之數額內消滅，應堪認定。再者，就抵銷之順

  序，兩造均同意以原本先為抵銷（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從

  而，經抵銷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9,802元（計算

  式：1,213,030－1,053,228＝159,802）及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

  應各給付上訴人15萬9,802元，及東森公司自追加起訴之翌日

  即106年8月30日（見不爭執事項㈧）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

  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

  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

  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兩造

  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更一字第7號

上  訴  人  蔡軒宇    

訴訟代理人  呂承翰律師

            蕭品丞律師

被 上訴 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世亨  

被 上訴 人  廖尚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5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2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廖尚文各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及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０六年八月三十日起、被上訴人廖尚文自民國一０七年三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百分之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拾伍萬玖仟捌佰零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令麟，嗣變更為趙世亨，茲據趙世亨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民事委任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23-32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東森公司於本院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097號債權憑證（下稱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司執字第72676號債權憑證（下稱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所示債權為抵銷之抗辯，因東森公司業已釋明其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之結果，上訴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等情，有各該債權憑證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97-199、211-214頁），且上訴人對前揭債權內容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31、359頁），堪認東森公司就如不許其提出上開抵銷之抗辯，顯失公平一節，業已釋明在卷，應准其提出。　

貳、實體方面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原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於民國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工作中，因工作現場攝影線材雜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致伊踩到攝影線跌倒，受有前十字韌帶斷裂及內外兩側半月板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職災），因而罹患憂鬱症及焦慮症，伊因系爭職災受有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害新臺幣（下同）268萬8,884元，森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廖尚文為當時森森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森森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東森公司（與廖尚文合稱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1日與森森公司合併，為存續公司，應承受上開債務等情。並求為命被上訴人各應給付伊268萬8,884元，東森公司自106年8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之判決（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主張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鑑定表所鑑定之16%不符，且經函查臺大醫院，亦表明上訴人左膝蓋受有舊傷並手術治療，且舊傷部位與系爭職災造成之傷害部位有結構上高度關聯性，故先前所鑑定之16%實包含左膝舊傷之勞動力減損，不得全部歸責於系爭職業災害，至於勞動能力減損之真實比例，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且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較常人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之擴大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而應類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又上訴人於106年11月24日始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賠償，已逾2年時效。再者，倘認東森公司應賠償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則以上訴人對東森公司之債務即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給付東森公司104萬元本息，及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所示上訴人應給付東森公司1萬0,139元本息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除確定部分外，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更審前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續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268萬8,884元，及東森公司自106年8月30日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起訴時之森森公司106年4月1日起與東森公司合併，森森公司為消滅公司，東森公司為存續公司，且東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10月29日由廖尚文變更為王令麟等情，有經濟部106年5月8日經授商字第10601048830號函、東森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60、61頁、卷三第19-21頁）。依公司法第319條規定準用同法第75條之規定，本件森森公司與其受僱人即上訴人間因系爭職災所生損害賠償之爭議，自應由東森公司承受。

㈡上訴人係00年0月00日出生，其自100年7月1日起受僱於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每月薪資4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在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中，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送往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救治，經診斷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見原審卷一第125-230、314-408頁之慈濟醫院病歷）。

㈣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載上訴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及搬重工作」（見原審卷一第23頁）。

㈤森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9頁）。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此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81頁）。上訴人以森森公司上開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為由，訴請被上訴人應自105年4月6日起至回復兩造間僱傭關係之日止，按月給付4萬2,000元本息部分，已經敗訴確定。

㈥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慮就診」（見原審卷一第38、233頁）。

㈦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原審卷二第80頁）。

㈧上訴人於106年8月29日在原審追加因系爭職災所受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失（見原審卷二第90-93頁）。

㈨原審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例等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7年2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主要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用」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故後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訴人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計此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原審卷二第277-278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賠償因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是否有理由？㈡被上訴人為上訴人與有過失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㈢被上訴人為時效之抗辯，是否有理由？㈤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是否有理由？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賠償因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73萬2,900元，為有理由：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受僱於森森公司擔任燈光師工作，於104年3月6日上午8時30分，上訴人於森森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1號攝影棚內工作時，因遭地面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森森公司為上訴人之雇主，對於工作場所之攝影棚地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態，致上訴人於工作期間，遭地上散置之攝影線材絆倒而受傷，上訴人主張森森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規定，致生系爭職災，造成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東森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次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與公司對他人負連帶賠償之責。對公司負責人就其違反法令之行為課與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義務，其立法目的係因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有遵守法令之必要，苟違反法令，自應負責，公司為業務上權利義務主體，既享權利，即應負其義務，故連帶負責，以予受害人相當保障。查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職災發生時，廖尚文係森森公司之負責人，對上開勞工安全衛生事宜應善盡督導之責，使森森公司就防止勞工因工作場所之地板欠缺安全狀態所引起之危害，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則廖尚文為森森公司負責人，既負有上開督導之義務，其怠於執行上開督導職務，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而受傷害，則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尚文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身體受不法侵害者，固得請求賠償減少勞動能力，但以有損害發生為要件。所謂減少勞動能力，乃指職業上工作能力一部之滅失而言。身體或健康受侵害，是否受有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之對價是否減少為標準。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勞動力減損29%，自105年3月25日起至65歲退休（即000年0月00日）止，合計受有勞動力減損損害268萬8,884元等語。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確切為何，應由上訴人舉證，臺大醫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16%，應不得全部歸責於本件之職業災害事件等語。經查：

⑴臺大醫院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見不爭執事項㈦）；原審就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是否因系爭職災而減損及其減損之比例等各項，囑託臺大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果認：上訴人於107年2月6日前來本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接受鑑定，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評估此案使用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之主要章節為第1章「評估之基礎原理」、第2章「評估之實務應用」及第16章「下肢之失能」。依上述之主要診斷，並參酌事故後於他院接受診治之病歷資料，且將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惟上訴人於鑑定門診時主張因104年3月6日之同一事故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倘若加計此等左肩之傷害，則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將高於16%（見不爭執事項㈨）。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認上訴人所受傷害，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等情，堪認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確已造成其永久性之勞動能力減損。又臺大醫院由於106年7月1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上訴人因「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內側與外側半月板損傷、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百分之19至29之間，惟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為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等，而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等傷勢並非系爭職災所造成之傷害（見不爭執事項㈢）。是以，原審囑託臺大醫院鑑定時，該院以104年3月6日事故後主要之診斷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並將上訴人工作經歷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經計算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16%，倘加計上訴人主張另受有「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始高於16%等情，業如前述，則本院審酌臺大醫院前揭專業意見，應於排除非系爭職災所造成之「左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左鎖骨遠端撕脫性骨折」之傷害後，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所受之傷害既為「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其因此所致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應為16%一節，堪予認定。

⑵上訴人於系爭職災發生時之每月薪資4萬2,000元，業如前述，依首揭說明，其勞動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取得之對價即應以此為標準。又上訴人為00年0月00日生（見不爭執事項㈡），森森公司於105年3月25日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以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日以上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以上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05年3月28日收受此存證信函，森森公司前揭終止為合法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㈤），是系爭勞動契約於105年3月28日經森森公司合法終止一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自系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日即105年3月28日起至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款所定65歲之強制退休年齡即000年0月00日止，因勞動能力減損所受之薪資損失等語，堪認有據。茲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應否准許，分述如下：

①上訴人請求自105年3月28日起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日即112年12月26日止，計7年8月又29日已到期之所受薪資損失部分，其得請求一次給付之金額為62萬4,526元【計算式：42,000×16%×（7x12+8+29/31）=624,526，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上訴人請求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132年9月17日止，一次給付之薪資損失部分，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10萬8,374元【計算方式為：6,720×164.59510152+(6,720×0.67741935)×(165.0993032-164.59510152)=1,108,374.3383619278。其中164.59510152為月別單利(5/12)%第236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65.0993032為月別單利(5/12)%第237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7741935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1/31=0.67741935)。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③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73萬2,900元（計算式：624,526+1,108,374=1,732,900），自應准許，至逾上開範圍勞動能力減損之請求，即乏所據。

㈡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過失比例各為30%、7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萬3,030元：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東森公司現場指導劉威志於本院證稱：上訴人跌倒的位置在燈光控制台前面，控制台周圍是放置燈光師使用的器具，如果使用不當，會踩到跌倒；屬於燈光師的燈具都是由燈光師管理，會集中在某區域自己管理等語（見本院勞上字卷第218-220頁）可知，燈光師負有集中管理自身所使用燈具之義務，以免自己或他人碰到或踩到而發生意外。則本件上訴人擔任燈光師工作，於發生系爭職災時，正在攝影棚工作，其見工作現場攝影線材雜亂、燈具堆放位置不當時，除應將自身使用之燈具集中放在適當位置避免碰到或踩到外，在走動時尤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避免不慎踩到攝影線材而跌倒。詎上訴人於走動時，疏未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致不慎踩到而跌倒受傷，則上訴人對系爭職災之發生，亦有過失，應堪認定；又上訴人之前揭過失，復為造成系爭傷害結果發生原因之一而具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依前開說明自應承擔其之過失責任，而有過失相抵之適用，應減輕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次按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應針對損害發生之具體情形，分析其原因力及過失之強弱輕重予以決定。本件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被上訴人有前述未注意燈具集中放在適當位置及走動時應注意地面上散落之攝影線材之過失，堪認被上訴人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造成系爭職災之原因力較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職災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被上訴人應負10分之7過失責任，上訴人應負擔10分之3過失責任。爰依兩造過失之程度，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即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121萬3,030元〔計算式：1,732,900x（1-30%）＝1,213,030〕。

⒊至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體重過重而造成膝蓋負擔遠較常人重且極易受傷，參照蛋殼頭蓋骨理論，此特殊體質所生之擴大損害，如令伊負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而應類推適用過失相抵之規定等語。惟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因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查本件上訴人原受有173萬2,900元之損害，惟因其應負擔10分之3過失責任，而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百分之30，上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21萬3,030元，業如前述，是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既僅就其應負擔之10分之7過失責任部分負賠償之責，而非負全部賠償責任，尚無過苛之情形，自無再行審酌上訴人有無特殊體質而類推適用過失相抵，減輕被上訴人賠償金額之必要。

㈢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為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知有損害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人身侵害之被害人因不法行為受有傷害後，經相當之期間始呈現後遺症或損害呈現固定者，因其內容或程度於不法行為發生時並不明確，須經漸次的治療，至後遺症已顯在化或損害固定時，被害人始有知悉可能。故除非於被侵害伊始，依當時科學知識，醫師本其專業可認識其必然發生後遺症或固定之損害，而為被害人所能知悉，否則，自難謂被害人對此損害於不法行為發生之初即得預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次按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7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因系爭職災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院接受手術治療，於104年4月2日出院後，分別於104年4月15日、5月27日、6月24日、8月5日、9月2日、9月18日、9月25日、10月9日、10月14日、12月1日，及105年2月23日、3月9日、3月16日至慈濟醫院骨科及復健科門診，有慈濟醫院電子病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66、169、174-175、181-183、187-194、197-200、203-204、207-209頁）。嗣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①宜休養及復健一年；②可日常生活活動，無法久站，久走及運動；③無法完全復原；④104年3月29日前無因憂鬱、焦慮就診」（見不爭執事項㈥）。準此，上訴人因系爭職災104年4月2日出院後，持續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法完全復原…」等情，則上訴人主張伊所受之傷害，迄於105年5月12日始經醫師認定無法完全復原，始知悉勞動能力減損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⑵被上訴人固抗辯：上訴人於104年3月29日起至同年4月2日止住院接受手術治療，已處於勞動能力有所減損之狀態，可知悉本身因勞動能力減損而受有損失，其遲至更審前本院106年8月2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追加請求東森公司、廖尚文給付268萬8,884元本息，已逾2年時效消滅期間等語，已為上訴人所否認，則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院時，已知悉其有勞動能力減損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然查，上訴人因系爭職災而受有左前膝十字韌帶斷裂、內外側半月軟骨破裂之傷害，其於104年3、4月間接受手術治療後，於104年4月2日出院，而慈濟醫院於104年10月9日開立之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記載上訴人「宜休養及復健1年」，且「休養期間避免過度走動及搬重工作」（見不爭執事項㈣），並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出院後，持續門診及復健至105年3月6日止，嗣慈濟醫院骨科林坤輝醫師始於上訴人之105年5月12日病情說明書中記載「…無法完全復原…」等情，是依上傷勢及醫囑內容觀之，上訴人於出院後，醫囑既建議宜復健1年，而上訴人亦據此持續進行復健，本院尚難依上訴人之前揭傷勢，形成其於出院時，已知悉無法完全復原之心證。因此，在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已有醫師本其專業知識可預知上訴人於出院時之身體將遺存損害，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已經由諮詢醫師專業評估癒後情形，而有預見治療終止可能遺留後遺症之可能性，是被上訴人所舉之證據，尚無法證明上訴人在105年5月12日之前，已知悉其無法完全復原，而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事，故被上訴人前揭時效之抗辯，委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為抵銷之抗辯有理由，經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9,802元：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之一種，為抵銷時既不需相對人之協助，亦無經法院裁判之必要（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355號判決先例參照）。查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據此抵銷之㈠原法院第47097號債權憑證：⒈104萬元，及自受領時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各期受領之時間及金額等各項，詳如本院卷二第317-319頁之附件36所示）；⒉原法院111年度勞全聲字第1號程序費用1,000元；⒊執行費用1,000元；㈡高雄地院第72676號債權憑證：⒈10,139元，及自110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之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1,000元；⒊執行費用89元等債權內容，均不爭執（本院卷二第331、359頁），是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負有合計原本為105萬3,228元之債務（計算式：1,040,000+1,000+1,000+10,139+1,000+89=1,053,228），是兩造所負之債務均已適於抵銷之情狀，而抵銷係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為抵銷時無待相對人協助之情，亦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抗辯：其以對上訴人前揭合計105萬3,228元本息債權為抵銷一節，應屬可採。

⒉又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參照。基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之105萬3,228元及遲延利息債權已行使抵銷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則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121萬3,030元及遲延利息等債權於前揭抵銷之數額內消滅，應堪認定。再者，就抵銷之順序，兩造均同意以原本先為抵銷（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從而，經抵銷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9,802元（計算式：1,213,030－1,053,228＝159,802）及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東森公司，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廖尚文，應各給付上訴人15萬9,802元，及東森公司自追加起訴之翌日即106年8月30日（見不爭執事項㈧）起、廖尚文自107年3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人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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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增華



